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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私校公益化之我見 
江惠真 

 

一、前言 

以 104 學年度統計，我國高級中

等學校屬私立學校者達 42 %，比率不

小，學生人數亦高達 46%，而在高等

教育方面，私立學校者達 68 %，為數

更多，學生人數亦達 67%（教育部，

2016），足見我國教育仰賴私人辦學程

度。私校辦學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議題包括董事會掏空校產、學校不按

規定收費、教師薪資結構不合規定等，

隨著十二年國教及少子女化的趨勢，

這些議題於外在環境變化之際，一件

又一件地被揭露或是爆發出來，一波

又一波的聲浪高喊著私校公益化，現

行私校沒有公益化的機制嗎？是規範

不週或落實不夠？還是因為私校有著

道高一尺的本事?又或是私校監督機

制本來就是君子條款？ 

以臺灣內在環境而言，現今在高

等教育方面，面對全球化趨勢需要更

多彈性作法；在中等教育方面，隨著國

民教育年限延長，政府實施高中職公

私立學校學費齊一及高職免學費政

策，實有必要再次檢視私校公益化機

制的有效性與改進作法，以使放寬彈

性也不害教育之健全，政府經費挹注

的成效能提升，為家長學校選擇權把

關，對於私校來說，也是還給私校辦學

一個公允的機制。 

二、我國私校辦學限制多，確保

公益化，限縮自主性 

我國在教育法領域中有關私人興

學之依據及限制皆有明確規範，但其

實施效用恐與社會大眾及私校期待皆

有所落差，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政府對

於私校監督不佳，無法落實其公益化，

私校則認為政府限制太多，無法獲得

私人興學自由的保障。原因在於私人

興學究竟是憲法保障的自由權或為由

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行使公權力之

教育機構？也就是國家對於私人興學

之監督權、教育高權及私人興學自由

權應的調和問題。 

當我們談到私校之公共性或公有

化議題時，我們多以社會觀點及感受

來提出討論，可是，若就落實之可能性

而言，則應探討究自然人、法人經主管

機關許可捐助成立學校法人的相關規

定，是立法者基於立法政策考量，還是

純粹確認私人興學自由之憲法所保障

之基本權利，並加以制度化規範？ 

我們從私校辦學的依據來看，若

以憲法第 11 條、第 162 條、第 167 條

以及第 22 條來分析，興學自由似可視

為是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的制度

性保障，也就是在防止立法者侵害憲

法對人民興學自由之基本權利保障。 

又依私立學校法第 2 條規定，各

級、各類私立學校之設立，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應由學校財團法人申請之。而

依同法第 9 條以下規定，自然人、法人

得經主管機關許可，捐助成立學校法

人等，私校法人化的目的即是落實憲

法上學校自治的制度性保障，除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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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人民主張權利的依據之外，在

客觀上，形成一種憲法價值和社會法

秩序，一方面消極地劃分出基本權保

護的領域，使國家不得侵害，另一方

面，也課予國家去積極維護的義務。具

體而言，國家應建構使人民可以自由

從事研究、發展學術的制度，使人民學

術自由的基本權進一步獲得具體的實

現（周志宏，2001；許育典，2008）。 

另從大法官釋字第 382 號解釋私

校之法律地位來看，私立學校在實施

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

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證書或學位證

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

授予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於處理

上述事項時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

依此則是將私立學校視為國家機關之

一部份，與私人興學自由權之保障有

所矛盾。再加上我國憲法第 162 條明

文國家對於公私立教育事務有監督

權，已被視為國家享有教育高權之憲

法依據。 

基於上述探討，了解我國憲法上

並未明文私人興學自由權之保障，但

是基於多元教育之理念，私人興學自

由權應受憲法位階之保障，簡言之，即

私人有設立、經營私立學校之自由及

私校本身之自由權，而該權利之具體

內涵以及與其他基本權利之間的關

係，亦須受到相關規範，換言之即為私

校之辦學依據與限制，如私立學校法

等，這些限制使得私校辦學自主性不

高，但也確保了私校的公益化，大致如

下： 

(一) 課程與教學 

高級中等以下私立學校無論在課

程或是教學面向，與公立學校在原則

上並無二致，悉須依據課程綱要實施，

至於大專校院，本已有其課程自主機

制，私立學校亦然。 

(二) 行政與財務 

在行政上，私立學校一般行政或

文書往來皆與公校一樣，有一致性的

規範，唯其內部行政作業或有不同於

公校的程序，但須自訂內部控制作業

及組織職掌表，以作為依循。在財務

上，私立學校乃以學生收費為主要來

源，且受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相關規定

所約束，只有評鑑成績優異學校可申

請私校放寬規定。 

(三) 設科與招生 

一般私校除設有實驗教育法通過

之專班以外，其餘有關設立科系與招

生之對象資格皆須依據主管機關的各

項規定，甚至在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

政策規定，辦理獨招之私校，學生不能

享有免學費補助。 

(四) 教職員聘用與資格 

以法規而論，私校教師之聘用資

格一樣須依據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等規定，程序上亦經過公開甄選

及教評會審議之程序，職員工則不需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是私校限制

最小的部份，但是教職員工員額編制

亦須經由主管機關之核定，依據預算

員額進行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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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私校公益化關鍵在於經

營主權及成本承擔 

私校公益化無法落實之理由大致

是經營主體權及營運成本承擔之矛

盾，其中包括： 

(一) 私人捐資與私人投資目的有別 

「捐資興學」意指私校董事會應

本於落實監督之責，授權校長主持校

務，不以營利考量，學校在效能管理方

面可以效法企業經營，運用「投資」的

概念講求財政績效，但無出資者獲利

營收的許可，學校教育不是營利的事

業項目，捐資者不能以投資者將本求

利的心態運用政治和資本利益掌控學

校營運的權力。私校法第 30 條規定董

事長、董事、監察人為無給職者，得酌

支出席費及交通費。但依捐助章程規

定得支領報酬者應專任，且不另支給

出席費及交通費。同法第 46 條規定私

立學校之收入，應悉數用於當年度預

算項目之支出；其有賸餘款者，應保留

於該校基金運用，由上述皆明文規範

學校法人的董事人員皆應為公益性

質。 

(二) 創辦人、學校法人、校長三者權責

不同 

依據私立學校法規定，各級、各類

私立學校之設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由學校財團法人申請設立，而自然

人、法人為設立私立學校，得依私校法

規定，申請法人主管機關許可，捐資成

立學校法人。創辦人應於法人主管機

關核定第一屆董事後三個月內，將籌

設學校法人之一切事項移交第一屆董

事，並將捐助之所有財產移轉為學校

法人所有，至於校務行政，校長依法令

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

董事會之決議，受其監督、考核，並於

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學校。 

由上述可知，創辦人為發起捐助、

籌設學校法人等之角色，有其階段性

任務，另在私校法亦規定創辦人為當

然董事，不經選舉而連任。唯其若為自

然人者，擔任當然董事期間，因辭職、

死亡或依本法有關規定解職或解聘

時，喪失其當然董事資格。易言之，創

辦人有學校法人經營的參與權，但不

應執行個別監管行為，更無世襲之保

障，學校法人依法對其所設私立學校

校產、基金之管理使用，進行監督，但

學校營運之主體仍以學校校長主持校

務行政為主。 

(三) 私校營運資金來源與公校營運資

金來源有異 

私校營運資金來源以學生之學雜

費收入為主，雖然各級私校皆能獲得

政府獎補助的資源，但就學校運作而

言，最龐大的人事費用，無法像公立學

校有穩定預算，對於私校，補助與獎助

的經費大多是在基礎營運所需之外的

補充，且多數是競爭型計畫。公校的營

運資源則大不相同，基礎營運經費來

源仍來自公家。另外，私校法也明文規

定學校主管機關之獎勵、補助總額達

學校法人前一年度歲入總額百分之二

十五以上或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法人主管機關得加派社會公正人

士一人充任該學校法人公益監察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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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監督。 

(四) 私校營運產生之外部效果與公校

營運產生之外部效果相同 

學校無分公私，其主要辦學目標

及辦學方針皆須符應其對應學校層級

之人才培育目標，因此，公私立學校營

運所產生之外部效果都是教育的成

效。簡言之，教育無分公私，皆為培養

社會人才。 

綜合上述，學校法人申請設立私

立學校之後，校務行政運作為校長職

責，且學校法人亦非指個人。校務行政

運作須符合教育目標以及學校教育非

營利型態的營運目的，才能符合設校

的初衷及核准的法規依據。 

另就學校營運來看，私校必須自

負盈虧，但為避免教育商品化，學費限

制長期受到限制，而教育的品質改善

及教師薪資的經費所需不貲，不得不

使私校提出更多的辦學自主需求，對

於私校而言，自主性與競爭力是有因

與果關係，政府不能一味強調教育公

益性質而未考量私校營運困境及多元

教育內涵的價值。 

私校辦學另有其公共化的挑戰，

在此民主法治的社會，無論是大學法、

教師法及高級中等學校法等皆賦予教

師參與校務運作的權利及義務，因此，

私校校務行政運作也必須合乎公共的

定位，公共化包含了基於學校共同利

益合理分享及完善化的前提，私校法

人及校方各方人員能有平等的公共討

論，在運作上則應對於資源分配及校

務管理進行必需的公共監督及自主管

理機制。同時，隨著政府對於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的家長學費補助以及高教體

系的公私失衡衝擊，教育部應儘速落

實私校公共監督、自主管理，監督層面

還應擴充於社會外部，如主管機關及

專業公正人士，如此一來始有立場要

求更多辦學的自主彈性。 

雖說私校公共化符合民主歷程，

可以確保私校體制健全，但對於私校

辦學成本承擔而言，卻未有符合公共

化的處理，私校的教育成果由社會所

分享，私校運作的主要經費卻非由整

體社會來承擔，皆須仰賴學費來源，有

賸餘款者應保留於該校基金運用，有

不足時則須由董事會捐資。私校公益

化無法落實之理由根本問題在於經營

主體權及營運成本承擔之矛盾，這個

矛盾不解，私校公益化將永遠是個議

題，私校監督機制也將保留於君子條

款狀態。 

四、結語 

私立學校之存在豐富了教育體制

的多元型態，體現民主時代的多元文

化價值，也確保家長的教育選擇權。  

且就學生發展之需而言，國家應確保

私立學校制度之存在及私立學校之自

主發展，以呼應不同個體學習需求。 

私校公益化有健全私校之作用，

私校須體認在財務及校務實際運作上

能做到公共監督、公共參與及公共自

主管理之公共化，學校才能永續發展，

但是過多的限制，抑制了私校的競爭

力，少子化之後果，私校退場與公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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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皆是教育部須面對的問題，也是社

會的負擔，私校公益機制越健全，對於

私校及社會越有良善發展，期許教育

部能在合於憲法制度精神之下辨明國

家權力與私人興學的權利分際，以作

為落實我國私校公益化機制之改進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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